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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董事辭任之補充公告

茲提述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，內

容有關閆清江先生（「閆先生」）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
本公司現就閆先生的辭任原因提供以下補充資料。本公司獲閆先生告知，其因個人

健康及後續檢查原因而辭任。

除上述補充內容外，該公告的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

周偉傑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周偉傑先生、鄭鈞丞先生及岳志強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姜曉虹女士、

謝鯤先生及魏哲明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春龍博士（主席）、盧偉雄先生及林霆女士。


